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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附加駕

駛人傷害保險非保險法上定

義之傳統傷害保險

按「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

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

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

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

「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

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除喪葬費用之給

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

人滿十五歲時始生效力。前項喪葬費用

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

半。」「⋯第一百零七條⋯，於傷害保

險準用之。」保險法第 131條、第 107

條、第 135條分別訂有明文。

又「被保險人變更其職業或職務時，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即時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被保險人所變更

的職業或職務，依照本公司職業分類其

危險性減低時，本公司於接到通知後，

應自職業或職務變更之日起按其差額比

率退還未滿期保險費。」傷害保險單示

範條款第 13條第一、二項訂有明文。

由上述保險法及傷害保險單示範條

款相關規範內容可知，顯見傳統傷害保

險之承保前提，係以被保險人自始 (保

險契約訂立時 )即已確定為特定人為前

提。

雖然實務上保險業者多有承保「待

記名式傷害保險」之案例，例如：鄉鎮

市民傷害保險、依照發展觀光條例第 31

條第四項投保之傷害險「旅行業辦理旅

遊行程期間因意外事故致旅客或隨團服

務人員死亡或傷害，而受下列之人請求

時，不論其有無過失，請求權人得於前

項所定之保險範圍及金額內，依本條例

規定向第一項責任保險之保險人請求保

險給付：一、因意外事故致旅客或隨團

服務人員傷害者，為受害人本人。二、

因意外事故致旅客或隨團服務人員死亡

者，請求順位如下：（一）父母、子女

及配偶。（二）祖父母。（三）孫子女。

（四）兄弟姊妺。」；航業法第 14條

略論汽車保險第三人責任險附加
駕駛人傷害險無保險法第 105條
之適用芻議

◢ 朱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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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船舶運送業經營旅客運送者，

應依主管機關所定保險金額為旅客投保

傷害保險。」適用於例如旗津渡輪等乘

客為不特定人之場合。

主管機關金管會雖然於民國 84年訂

有「待記名傷害保險團體承保辦法」，

但保險局對於此一辦法的態度卻是曖昧

不明的，總希望能不要用就不要用。主

要原因恐怕也是因為害怕此一職權命令

(或是行政指導？ )與保險法第 105條的

規範內容有所牴觸所致，所以在保險契

約法新增團體保險專章排除保險法第 105

條之適用以前，這個待記名團體傷害險

承保辦法一直是一個妾身未明的狀態。

「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附加駕駛人

傷害保險」(以下稱第三人駕傷險 )係

以「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為主險 (下

稱主險 )；而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

(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區別；其實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本質上即為待記名之傷害

保險，此處不予贅述 )之被保險人之條

款約定，卻是採取列名被保險人與附加

被保險人 (條件連結式浮動 )的約定方

式，也就是說，主險的被保險人並非均

為特定之人，身為其附加險的駕駛人傷

害險，其被保險人理應也是非均屬特定

人，而是有部分為條件連結式、浮動的

被保險人，即法律上的「可得特定之

人」。

由此可知，第三人駕傷險本質上

並非傳統意義的被保險人為特定人 (例

如職業類別變更或年齡等可作為費率等

承保條件及風險衡量之要件 )的傷害保

險。若硬要將保險法第 105條以他人生

命身體投保時必須事前 (保險契約訂立

前 )取得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並約定保額

之要求，實務作業上經常發生的就是，

由附加被保險人駕駛被保險車輛出險

後，縱使駕駛人死亡，主險的第三人駕

傷險名冊也須有旁人 (業務員或理賠人

員等 )幫死者簽名於名冊上，以符合保

險法第 105條之要件以及應付將來金檢

之需求。

此一實務怪象並非理賠爭議 (理賠

都沒問題 )，而是硬將保險法第 105條

之要件套用於非傳統傷害險的第三人駕

傷險所致；此外，也是當初第三人駕傷

險附加險之條款設計時未與主險之要保

人及被保險人之設計架構一致所致。

二、第三人駕傷險附加險條款其

被保險人或要保人之認定，

應與主險之被保險人或要保

人定義一致

現行第三人駕傷險附加險之文字如

下：「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

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

保險契約），加繳保險費後，加保○○

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附加駕駛人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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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保險（以下簡稱本附加險），本公司

對被保險人於本附加險有效期間內駕

駛被保險汽車發生交通意外事故，致被

保險人死亡或失能時，本公司依照本附

加險之約定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本附

加險所稱之「被保險人」，指駕駛被保

險汽車之人，並以記載於被保險人名冊

上，且經其簽名同意者為限。在本附加

險有效期間內，駕駛被保險汽車之人如

有更換，於變更申請書送達本公司時，

新更換之駕駛被保險汽車之人取得被保

險人資格；被更換之駕駛人則同時喪失

被保險人資格。前項所定之被保險人變

更申請書，應有新更換之駕駛被保險汽

車之人同意加保之簽名。」

此附加險條款文字乍看並無問題，

但實務上操作卻是造成了許多客觀上不

能的情形。

(一 )汽車駕駛人於實務上屬可能隨時

變動之浮動對象 (例如經由列名被

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

車之人，常見的朋友臨時借車 )。

依據主險條款第二條 (以自用汽車

定型化契約範本為準 ) 被保險人之

定義：「本保險所稱之「被保險

人」，其意義包括列名被保險人

及附加被保險人：一、列名被保

險人係指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被

保險人，包括個人或團體。二、

附加被保險人係指下列之人：(一

)列名被保險人之配偶、家長及家

屬。(二 )列名被保險人所僱用之

駕駛人或所屬之業務使用人。(三

)經列名被保險人許可使用或管理

被保險汽車之人。」

 倘第三人駕傷險之被保險人須事

前辦理名冊批改，於時效上恐難

即時符合實際使用需求 (朋友借車

前先請朋友去親簽保險契約附加

被保險人名冊才能借車，想像中

為客觀上不可能 )，反而影響保險

保障之即時性。實務上，列名被

保險人同意他人使用車輛，往往

均係即時、隨時為之，實難要求

投保大眾或一般民眾於借用車輛

前，先行洽詢保險公司或業務人

員完成被保險人名冊批改程序。

此一約定實屬荒謬。

(二 )第三人駕傷險之被保險人名冊未

經個別駕駛人簽名，即認其非屬

被保險人而拒絕理賠，司法判決

實務上早已持否定見解。例如：

臺灣高等法院 100年度保險上易

字第 4號判決理由指出：「兩造

簽立汽車保險單時，被上訴人未

製作被保險人名冊，應依保險法

第 54條規定，探求當事人真意，

並本於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原

則，認定凡駕駛系爭汽車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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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附加險之被保險人，而不以

記載於被保險人名冊並經其簽名

同意者為限。」依此見解，顯見

法院採取法官造法之邏輯解釋，

認為第三人駕傷險之被保險人應

與主險第三人責任保險之被保險

人認定方式一致，始為保障被保

險人 (列名及附加之要、被保險人

)之投保權益，而不應拘泥於保險

法第 105條之規定認定此部分契

約為無效。

三、汽車保險共同條款設計以要

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為

基本設定

退萬步言，縱認汽車第三人責任保

險附加駕駛人傷害保險亦有保險法上定

義之傳統傷害保險規定之適用，亦應限

縮於無論列名或附加，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之定義應均與主險一致，且兩者應為

同一人。

查汽車保險共同條款第四條約定：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訂立本保險契

約時，對於所填寫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

書面（或投保網頁）詢問，均應據實說

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

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

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

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

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

事實時，不在此限。」；第十四條：「被

保險汽車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

賠償責任或毀損滅失時，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應立即以電話、書面或其他方式通

知本公司及當地警察或憲兵機關處理，

並於五日內填妥出險通知書送交本公

司。」；第十六條：「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與本公司就本保險契約發生爭議，得

提起申訴、調解、仲裁或評議，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顯

見汽車保險共同條款係以「要保人 =被

保險人」之架構設計，才會以被保險人

亦為填寫要保書及負據實說明義務之主

體；被保險人亦為保險契約出險通知及

保險契約發生爭議之主體，顯然汽車保

險之被保險人即為要保人，斷無疑義。

汽車保險定型化契約範本與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亦均未對於要保人有所

定義，且均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稱

之；「自用汽車保險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107年 12月 21日金

管保產字第 10701966121號公告自 108

年 4月 1日生效 )壹、應記載事項第一

點：「保險契約應載明保險公司名稱、

營業所、電話，以及『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姓名、性別、電話、住居所等基本

資料。」，亦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稱之，益加證明汽車保險上要保人與被

保險人均係指稱同一人，俾便配合主險

條款對於「附加被保險人」採取「條件

連結式浮動」方式之約定；此為當初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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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汽車保險條款撰擬者及行政院定型化

契約範本審查委員設計之原意；此為當

初自用汽車保險條款撰擬者及行政院定

型化契約範本審查委員設計之原意。

而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險 ( 依

113年 4月 3日金管會金管保產字第

11304163572號函修正，自 113年 7月

1日起實施之自用汽車保險定型化契約

範本訂定 )之條款中並無對於要保人加

以定義，僅於其第二條對於被保險人 (

列名 +附加 )加以定義，亦更加確定汽

車保險之被保險人即為要保人，故被保

險人既有「列名被保險人」與「附加被

保險人」之別，要保人應同樣亦有「列

名要保人」(於要保書簽名之人 )及「附

加要保人」(即附加被保險人 )之別。

四、保險法第 105條須以要保人
與被保險人不同一人為適用

前提，而依民法第 111條但
書保險契約可以當事人事前

合意變更一部有效一部無效

保險法第 105條須以要保人與被保

險人不同一人為適用前提，若列名或附

加之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均為同一人，即

無保險法第 105條之適用。

主險第二條對於「附加被保險人」

定義則包括：(1)列名被保險人之配偶、

家長及家屬；(2)列名被保險人所僱用

之駕駛人或所屬之業務使用人；(3)經

列名被保險人許可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

車之人。「附加被保險人」身分認定明

顯採取「條件連結式浮動」之約定方式，

處於隨時可能變更之狀態。

第三人責任保險附加駕傷險之條

款，對被保險人之定義為：「駕駛被保

險汽車之人，並以記載於被保險人名冊

上，且經其簽名同意者為限。」此一限

制於各產險業者報送修正此附加險條款

之前，應作目的性限縮解釋，僅指稱「列

名被保險人」(同時即為列名要保人 )

而言，即為記載於名冊且於要保書簽名

同意之人；於附加保險有效期間內，如

駕駛人依據主險條款約定而浮動變更為

「附加被保險人」(亦為附加要保人 )時，

保險契約依據民法第 111條但書，保險

契約雙方當事人即已合意變更為「附加

被保險人」(亦為附加要保人 )而繼續

有效；換句話說，當符合附加被保險人

條件之人坐上駕駛座那一刻，保險契約

依據當初約定，即自動變更當事人為附

加要保人 (即附加被保險人 )而繼續有

效，原列名要保人 (即列名被保險人 )

原投保之保險契約部分則暫時無效 (或

解釋為合意契約效力暫時停止 )。

此一解釋方式為第三人責任保險附

加駕傷險之條款及汽車保險要保書要保

人簽名欄位報送修正前 (因為要、被保

人為同一人，已無保險法第105條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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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附加駕傷險條款應修正為載明於附表

即可；另要保書簽名欄應修正為列名要

保人簽名即可 )，以維護投保大眾保障

不中斷之目的，之權益有更換；至於附

加駕傷險原條款文字有變更申請書送達

本公司時，本公司所為批改⋯云云等行

政作業，非但實務上執行為客觀不可能

已如前述，依據保險法學理及實務判決

通說，保險契約為不要式契約，保險單

僅為保險契約之證明文件，並非保險契

約之成立生效要件，附表批改與否更是

無稽，應一併修正。

五、結論於條款修正前之暫行措施

於附加駕傷險條款尚未修正前，現

行產險業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險附加

駕傷險之承保實務作業方式下，為使主

險與附加險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範圍解

釋一致，並符合實務運作情形，針對第

三人駕傷險之被保險人名冊，建議採取

「○○○（列名要 /被保險人）及主險

之附加要 /被保險人」之記載方式 ，較

為妥適。其中，○○○（列名要 /被保

險人）之簽名，已符合第三人駕傷條款

所稱「駕駛被保險汽車之人，並以記載

於被保險人名冊上，且經其簽名同意

者」之要件，並排除保險法第 105條之

適用 (由列名要 /被保險人簽名既較為

可行，且解釋上列名或附加要 /被保險

人均各自為同一人，排除保險法第 105

條適用，合規性有雙重保障 )，以免將

來金檢時仍不斷以此客觀上不可能執行

之約定出具缺失意見，保險局礙於保險

法第 105條也無可奈何的窘境。

本文作者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公司總機構法


